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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机场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航空安全技术中心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机场司负责起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参加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燕生、高天、邢强。



飞机充氧车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飞机充氧车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包装、标志、贮运。

本标准适用于灌充飞机氧气瓶、地面氧气瓶，气瓶组氧气的相互灌充，地面气瓶向气瓶组补气灌充

等作业功能的自行式或车载式飞机充氧车(以下简称充氧车)，也适用于拖挂式充氧机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的数量、位置和光色

GB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 7777 机械振动测量与评价

GB 8983 航空呼吸用氧气

GB 8986 医用及航空呼吸用氧气检验方法

GB 9969．1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2544 汽车最高车速试验方法

GB／T 12673 汽车主要尺寸测量方法

GB／T 12674 汽车质量(重量)参数测定方法

GB／T 12678 汽车可靠性行驶试验方法

GB／T 12679 汽车耐久性行驶试验方法

GB 13004 钢质无缝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JB／T 6896 空气分离设备表面清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 1989年12月22日发布 《气瓶安全监察规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 1990年5月9日发布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3 要求

3．1 总则

充氧车性能工况应满足本标准所要求的特性。一些特殊的附加要求应在产品规范或合同中作明确规

定。

充氧车的零部件应最大限度地采用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中的标准零部件，并应尽量减少品种和

规格。

3．2 环境条件

充氧车应在下列环境条件下能正常工作：

a)温度：- 40℃～50℃；



b)海拔高度：≤4 000 m；

c)相对湿度：0～95％(30℃时)；

d)雨淋强度：≤6 mm／mln。

3．3 性能特性

3．3．1 规定工况

充氧车的规定工况为：

a)吸气温度：20℃；

b)吸气压力：0．1 MPa(绝对压力)；

c)吸气相对湿度：O；

d)冷却水进水温度：15℃。

3．3．2 氧压机

3．3．2．1 容积流量

按3．3．1规定工况下的容积流量应不低于公称容积流量的95％。

3．3．2．2 压力

按瓶对瓶、组对组，分别以不同压力比增压时，应能达到规定的排气压力值。

3．3．2．3 充瓶时间

按瓶对瓶、组对组，分别以不同压力比增压灌充时，其充瓶时间应达到设计要求。

3．3．2．4 温度

氧压机在3．2规定的环境下工作，其排气温度不应超过160 C。

3．3．2．5 氧气纯度

氧气经氧压机增压后，其纯度下降应不大于2．5×10～。

3．3．2．6 忌油性

凡与氧气直接接触的零部件应忌油，其油脂残留量应不大于125 mg／m。。

3．4 安全防护

3．4．1 氧压机、分离器和净化干燥系统应装有安全阀。安全阀的启动压力、排放时的最高工作压力以及

安全阀回座压力应符合《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以下简称《容规》)的规定。系统超压时，安全

阀应瞬时启跳、动作灵敏、工作可靠。

3．4．2 应在车上或邻近操作区内设置型号、容量均适合的灭火器。

3．4．3 充氧车启动和充氧作业时应能自动监控或显示主要参数，紧急状态下应能报警并设有紧急停机安

全装置。

3．4．4 充氧车采用的罐体、管路、阀等安全部件应具有安全合格证。充氧车采用的安全部件应提供国家

安全部门颁发的安全许可证。

3．4．5 充氧车应在醒目部位标有“严禁明火”标记。

3．4．6 充氧车行驶机构、转动装置及氧压机运动件的联结应可靠，并装有牢固的锁定装置。

3．4．7 充氧车的主要受压元件应做1．5倍工作压力的水压试验，不应渗漏。

3．4．8 充氧车应设有超温、超压信号报警装置和紧急停车措施。

3．4．9 充氧车的氧压机及其高压容器上应设置安全保护装置，凡危险的部位均应标注警告标志或说明

牌。

3．4．10 汽车发动机的尾气排放方向应避开飞机和充氧装置。

3．5 结构

3．5．1 充氧车的质量应在产品规范中规定。

3．5．2 充氧车的结构设计应安全可靠，充分满足功能和运输需要。

3．5．3 充氧车的总体设计应结构合理，便于操作，易于维修，其主要零部件应有良好的互换性。



3．5．4 充氧车的焊接或铆接应牢固，焊缝应均匀、无缺陷。铆钉连接处的铆头排列应整齐，铆钉头应无

歪头、裂头、活动头等。充氧车的车厢表面应平整，无腐蚀、涂层脱落、气泡、裂纹等。所有管道、导

线排列应整齐有序。电镀件镀层应光滑，无锈蚀、斑点、漏镀和烧痕等缺陷。

3．5．5 充氧车在经受振动和冲击后不应产生零部件松动、变形和损坏以致降低车组性能。

3．5．6 充氧车的传动装置应满足氧压机的使用，工作可靠、稳定。

3．5．7 充氧车的原动机应有调速装置，以适应氧压机在变工况条件下运转可靠。

3．5．8 充氧车灌充系统的流程示意图标牌应置于操作者易于观察的部位。

3．5．9 充氧车车架前、后部应设有牵引钩。

3．6 材料

3．6．1 压力容器材料应符合《容规》和GB 13004的规定。

3．6．2 与氧气相接触的材料不应采用可燃性材料及在运动中易产生火花的材料。

3．6．3 用作充氧系统的材料在氧压机额定工况条件下不应热分解及危及人员的健康。

3．7 人的因素

3．7．1 充氧车应充分运用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准则和原理，使操作人员的操作简单、安全、可靠，提高工

效，充分发挥设备效能。

3．7．2 充氧车应有良好的隔震特性，使操作人员乘坐舒适、平稳。

3．7．3 充氧车应有适当照度，仪表操作柜、工作台面的垂直照度应不低于80 lx。

3．8 调速系统

应设有使氧压机在不同负荷下稳定工作的调速系统。

3．9 分离器及干燥器净化装置

注：本条款适用于活塞式充氧系统。

3．9．1 分离瓶和干燥瓶的焊缝表面质量应符合《容规》第65条的规定。

3．9．2 分离瓶和干燥瓶的对接焊缝应经射线探伤和超声波探伤合格，其要求应符合《容规》第85条的

规定。

3．9．3 分离瓶和干燥瓶应经1．5倍工作压力的水压试验，其要求按《容规》第97条进行，其结果应符

合《容规》第98条的规定。

3．9．4 干燥瓶容积及内装的硅胶或分子筛容量应能满足氧压机连续工作30 rain，当采用再生气交替切

换时工作应灵敏可靠。

3．9．5 通过净化干燥的氧气，其工作压力应符合设计要求，氧气纯度、水分、气味、固体物质颗粒大小

和浓度、可燃性及无毒性应符合GB 8983的规定。

3．10 灌充系统

3．10．1 灌充系统气管路的布设应能实现下列功能：

a)飞机氧气瓶灌充；

b)地面氧气瓶灌充；

c)气瓶组氧气的相互灌充；

d)地面气瓶向气瓶组的补充灌充。

3．10．2 灌充系统的充氧接头尺寸应采用统一规格并与飞机充氧接头配套。

3．10．3 灌充系统的管路、阀门、管接头等均不应沾污油腻，不应泄漏，应是密封的封闭系统，并应设

置供应、灌充、循环、增压、放空、吹除等高压截止阀门。

3．10．4 高压截止阀门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制成，在工作中应灵活自如，密封性好。

3．11 电气系统

3．11．1 电气系统布线应整齐牢固，无短路、断路现象。导线终端应具有接线编号。易受物理损坏的导

线应采取保护措施。



3．11．2 车厢外部照明及信号装置的数量、位置、光色、最小几何可见角度应符合GB 4785的规定。

3．11．3 电气仪表及元件应动作灵敏可靠。

3．11．4 充氧车顶部应装有民航规定要求的黄色闪烁警告灯。

3．12 行驶和制动

3．12．1 在平坦道路上行驶时，最高车速应不小于40 km／h。

注：本条款不适用于拖挂式机组。

3．12．2 充氧车的行车制动装置和驻车制动装置应符合国家有关整车标准要求。

3．13 可靠性

3．13．1 充氧车的行驶可靠性应符合GB／T 12678的规定。

3．13．2 充氧车的作业可靠性试验在不小于200 h的试验期内，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应不小于60 h。

3．13．3 氧压机的易损件更换期应不小于250 h；主要易损件更换期应不小于80 h。

3．14 噪声和振动

3．14．1 氧压机在额定工况下运行时，距充氧车外限轮廓7 m、距地面1 m处的噪声值应不大于85 dB

(A)。

3．14．2 氧压机在额定工况下运行时，充氧车的振动强度应不大于71．O mm／s。

4 试验方法

4．1 外观检查

目视检查充氧车的焊接处、铆接处、车厢表面、管道和导线的排列、电镀件镀层及相应设置是否符

合规定。

4．2 质量参数测定

按GB／T 12674的规定进行。

4．3 主要尺寸参数测量

按GB／T 12673的规定进行。

4．4 操作控制板

充氧车启动、充氧作业时目视检查操作板监控显示以及有无灌充系统的流程示意图标牌。检查紧急

报警和紧急停机安全装置是否有效。用照度计分别在仪表操作柜和工作台面位置测量垂直照度。

4．5 环境试验

4．5．1 高温、低温试验

将充氧车分别置于—40℃及50℃、空气相对湿度小于或等于95％的环境条件下，氧压机连续运转

4 h，每隔30 min测定一次参数，并做灌充试验3 h，记录其结果。

4．5．2 淋雨试验

将充氧车置于3．2规定的环境下或模拟环境条件下进行试验，使顶部和侧面经受雨淋后，观察其能

否正常工作。

4．5．3 高海拔试验

将充氧车置于4000 m海拔高度条件下启动，观察其能否正常工作。

4．6 整体基本性能试验

充氧车整体基本性能试验方法应按GB／T 12678和GB／T 12679进行。

4．7 氧压机运转试验

氧压机在满负荷条件下延续运转75 h，其中每次连续运转时间不小于4 h，观察其运转情况是否正

常。

4．8 灌充试验

4．8．1 灌充试验前，氧压机应空载运转1 h以验证各系统能否协调工作，同时进行漏气试验以检查系统



的密封性。确认无故障后进行充瓶试验。

4.8.2 灌充试验应在氧压机额定转速下连续进行3h。在充瓶的间隔时间内氧压机应带负荷运转。

充瓶试验的主要内容为：

a）车上瓶对瓶灌充八次；

b）车上瓶组对瓶组灌充八次；

c）车上气瓶（组）对地面气瓶（组）左右灌充各一次；

d）地面气瓶（组）对车上气瓶（组）左右灌充各一次。

记录灌充时间。

4.9 漏气试验

驱动氧压机运转，在进行氧气灌充试验的同时对其进行管路及连接接头的气密性试验。应用脱脂的

肥皂液擦试输气管路及连接接头处，观察有无泄漏现象。

4.10 氧气检查试验

经净化干燥氧气的纯度、水分、气味、固体物质颗粒大小和浓度、可燃性及无毒性检查按GB8986的

规定进行。

4.11 油脂残留检查

与氧气直接接触的零部件表面油脂残留量检查按JB/T6896规定进行。

4.12 压力试验

4.12.1 压力试验的介质为淡水，试压时环境温度不低于5℃，否则应采取防冻措施，奥氏体不锈钢零部

件试验时应控制水中氯离子含量不超过25×10 。

4.12.2 除另有规定，将液压和气压系统置于1.5倍工作压力下，保持30min，观察其结果。

4.13 安全保护装置检验

4.13.1 检查超温、超压信号报警装置及紧急停机安全装置是否有效。查看危险部位有无警告标志或说

明牌和灭火器。做安全阀的启动压力、排放时的最高工作压力以及安全阀回座压力试验，记录其测量值；

充氧车主要受压元件做应水压试验，工作压力1.5倍，查看有无渗漏。

4.13.2 在系统超压时，检查安全阀是否能瞬时启跳。在氧压机启动并工作后，增压至超过额定压力时，

检查安全阀是否能及时开启。

4.14 噪声试验

当充氧车在额定工况条件下运行时，用噪声仪在距充氧车外限轮廓7m、距地面1m处检测其外部

的噪声值。

4.15 振动试验

按GB7777的规定进行。

4.16 可靠性试验

4.16.1 充氧车的行驶可靠性及耐久性试验应按GB/T12678和GB/T12679的规定进行。

4.16.2 充氧车的作业可靠性试验应在不小于200h的试验期内，记录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4.17 行驶试验

4.17.1 最高车速试验按GB/T12544的规定进行。

4.17.2 行驶制动应在平坦路面上以30km/h的行驶速度进行10次紧急制动测定制动距离，每次制动

后应对车厢底座、气瓶组连接处、氧压机连接处做重点检查，记录其结果。

4.17.3 经行驶试验后的车组还应考核氧压机运转及氧压系统的工作性能，进一步做充瓶试验，按4.8的

规定进行。

5 检验规则

5.1 充氧车的检验分为定型检验和出厂检验。



5．2 充氧车出厂检验应逐辆进行。出厂检验中只要有一项不符合本标准规定，即该产品不合格。

5．3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充氧车应进行定型检验：

a)设计试制的新产品；

b)产品在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性能时；

c)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

5．4 定型检验的样车为一辆。定型检验如有任意一项未达到要求时则被判为不合格，承制方应采取改进

措施，重新进行检验，直至合格。

5．5 检验项目见表1规定。

5．6 除另有规定外，各项检验均应在生产厂检验部门当地所具有的条件(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大气压

力)下进行。检验时使用的测量仪器仪表应有定期检查的合格证。



6 标志、标签、说明书

6.1 充氧车的标牌应固定在明显位置。标牌上至少应标出下列内容：

a）充氧车名称；

b）充氧车型号；

c）公称容积流量，m3/min；

d）吸气压力，MPa；

e）排气压力，MPa；

f）外形尺寸，mm；

g）整车整备质量，kg；

h）出厂编号；

i）出厂年月；

j）制造单位名称。

6.2 用户要求时，充氧车的灌充流程示意图标牌安装在操作者工作时易于查看的位置。

6.3 使用说明书内容的编写应符合GB9969.1的规定。

6.4 包装储运图示应符合GB191的规定。

6.5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应符合GB6388的规定。

7 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随整车发货应附下列物品：

a）随车文件，包括产品合格证明书、产品使用说明书、出厂清单 全车零件目录等；

b）易损件、备品备件及附件清单；

c）专用工具。

7.2 充氧车及备附件在包装前，应采取必要的防锈措施。与氧气接触的零部件不应用油脂封存。

7.3 充氧车在铁路、公路或水路运输时应以自行或牵引方式上、下（船），必须用吊装方法装卸时，应

使用不损坏该设备的专业吊具。

7.4 充氧车按产品规范规定的贮存期和方法贮存时应无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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